
附件 1

九届河南省律师协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党建研究专门委员会（30 人）

王金良 杨 琛 岳 彦 郭书铭

黄小丽 胡献刚 王伟东 祖琳琳

刘 艳 王星波 黄云天 余启红

贺艳君 司爱军 吉赞赞 董小菡

张连峰 徐长久 刘晓亮 李艳军

马 歌 张楠楠（开景）张建伟 韩赛鹏

董振和 赵戈戈 刘珊珊 胡国斌

宋艾武 王刚毅

规划与规则专门委员会（28 人）

赵虎林 鲁 鹏 呼群然 巴晓文

温艳丽 杜向华 王永豪 生 辉

夏东升 袁肖磊 董亚磊 鲁迎旭

李聪聪 黄建中 罗慧领 高春明

刘俊玉 黄 彬 王俊山 赵祖强

崔进东 冯文星 徐爱国 蔺阳阳

王孝顺 周智勇 崔 博 马振东

参政议政专门委员会（29 人）



唐 军 陈占军 李凤远 邢体兴

丁永建 于 新 赵 莹 沈 伟

卢晓丽 王幼平 谢景红 李 夏

孙春雨 任东亚 黄海均 王天其

李桂林 薛少卿 崔勤海 范好学

朱志涛 郭鸿洋 孔卫东 任留智

段昆鹏 刘希旺 韩晓龙 王晓东

张同新

注：省级以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当然委员

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专门委员会（28 人）

王历彩 钱建彬 苗建光 许 明

郭建华 肖正海 段胜亚 贾建功

王 应 汪运胜 武红军 马党恩

崔海生 马智勇 何 柳 姜爱军

杨 钺 党燕丽 刘铁征 董惠燕

杨仙芝 薛喜林 贾光娟 武 强

吕海振 杨 帅 李建忠 张 炯

行业惩戒专门委员会（29 人）

李祥文 苗露彬 邓玉中 罗继波

王洪杰 田宏仓 贾亚敏 毛启超

李静一 陈胜勇 赵祖磊 杨和耀



张松旭 温向东 刘志军 王喜文

宋江丽 刘长红 白无瑕 刘保江

李朝阳 王玉祥 陈建明 王小兵

宋立成 王昱森 左海强 崔永鹏

麻远航

教育培训专门委员会（30 人）

贺小丽 王晓乐 马德方 李廉颇

张可可 程远省 李星泽 袁 雪

唐 娟 张昆杰 秦 朝 穆伟亮

范建锋 赵 珂 陈豪鑫 张军艳

郑泽奇 王 坤 路晓云 王 淼

樊静巧 王丽霞 赵春峰 刘鑫鑫

王 冲 李欣运 孙慧慧 高国安

高 莹 陈 飞

文件建设与宣传专门委员会（29 人）

蔡 挺 周明明 曹振峰 田慧峰

李 杰 赵梦鹤 关新刚 徐永霞

冯佳佳 王文顺 乔芳芳 郭荣芳

祁瑞楠 张文耀 李贵彬 邱 梅

王月玲 倪 晓 李 松 王 灏

王林川 付红安 刘 芳 鲁德国



彭媛媛 李跃峰 武沙沙 王姗姗（恒琛）

董 珂

公益法律服务与社会责任专门委员会（30 人）

任贺磊 卢书威 冯海河 高 歌

王宏伟 张伊磊 花长胜 郭秀峰

苗武涛 申红霞 胡海龙 李 娜

李军旗 高罡斗 肖克贵 李 莉（天物）

王 攀 姬瑞明 范俊霞 李春雨

宋慧青 李好俭 高守伟 高麦玲

范晶晶 易 瑞 高 燕 赵 静（恒路）

秦 云 连仲奇

实习人员管理考核专门委员会（26 人）

张 涛（宇言）王庆霞 冉雪芬 代福华

姚 歌 宋会光 王高飞 刘 伟（盈科洛阳）

程麟清 孙玉中 姚松峰 周建昇

刘海民 朱亚涛 程道慧 刘晓旭

赵振华 郑智勇 杨国威 刘永为

任磊磊 李会轩 何明义 孙 健

林 阳 王 斌（和鲸）



会员事务与关爱专门委员会（28 人）

陈礼友 袁晓晖 尹志凌 杨 峰

王玉光 王 斌（正臻）段新华 黄洪山

马贝贝 秦 凯 樊富强 张 乐

刘 飞 闫明阳 张毛丽 刘洋洋

张 祥 王 坛 冯 鹏 马春平

李春雷 张 勇（文硕）王艳敏（首鼎）张津豪

卫慧敏 李丹阳（宇萃）程 鹏 王祝仁

青年律师专门委员会（30 人）

程巧梅 上官绪波 陈传震 韩李娜

段学聪 席艳艳 刘艳伟 叶波顺

郑培乐 宋 恒 陈继超 张之寒

杨云婷 宋 湾 李 晶（国景）益科技

张力文 常红波 苏 冲 白 杨（瀛宋）

张灏博 李志敬 李 虎 李雪平

贾 楠 景钰絜 何晓垒 刘 媛

孙二兵 赵志福

女律师专门委员会（30 人）

王士燕 阎 睿 李迎春 徐瑞聪



刘晓红 薄菊梅 李桂萍 李 敏

王雪梅 李小穗 尹艳瑶 乔军丽

崔姝娉 吴 萍 张 洁 张晓丽（金博大漯河）

张琳莉 曾淑娟 秦向利 耿伟伟

马 瑞 武芳芳 辛聪明 于敬敬

尹阳阳 吴宗玲 李艳萍 李 莉（万朋）

史娟娟 韩 林

律所建设指导专门委员会（30 人）

黄荣士 王振生 田孝礼 任崇宇

任司辉 李风华 马 良 熊光卫

周清亮 李 捷 刘庆德 孙 明

樊 锋 李毅龙 魏 立 张国兴

孙永安 涂中乔 李亚东 齐 波

张 浩 孙宏磊 王明明 李志辉

翟留宏 段书奎 尚卫峰 董泽宇

潘恒志 薛 源

地方律协建设指导专门委员会（10 人）

孙保红 张 华 李广涛 程 升

马法伟 李 君 李照路 金东升

王明霞 彭 磊

注：各市律师协会会长为当然委员



财务管理专门委员会（21 人）

李曙衢 付冬芹 赵 地 王海伟

路建华 张寒笑 徐玲玲 成俊慧

刘兵涛 侯朋朋 张增增 王俊艳

李明乐 苏 醒 张小龙 郑晓丹

李振锋 薛 磊 范苗奕 鲁 昱

孙张震

公职律师专门委员会（26 人）

刘卫星 李卫敏 毋宗权 王 超

尚保旺 李海岭 赵石恒 李佳璇

高贵丽 卫军刚 李长青 王 超（荥阳司法局）

徐燕歌 刘朝阳 冉秋丽 王艳艳

吴 涛 薛 贞 王亚振 郑炎夏

张国红 高 选 卫娜娜 尹龙基

陈玉馨 李闯源

公司律师专门委员会（23 人）

吕洪波 郝少红 周华英 宋 洁

杨宏泽 丁稳静 张 远 李 森

刘 天 陈效萱 徐志棋 王石敬

马海焕 管媛媛 蔡世霄 贺 明

霍清楠 胡建闯 罗 玺 李江艳

荣志雨 崔小乐 刘 杨（中建七局）



信息化建设专门委员会（22 人）

陈 昌 彭 飞 付 强 张双双

王永彬 王琼雯 刘述豪 张长波

杨光普 孙兆骥 曾 磊 李聚森

包院峰 郭清扬 李 刃 黄 妍

张延华 秦 豪 张亚东 王炬炜

昌帅通 李云峰

纪律监督专门委员会（30 人）

宋崇建 黄 昆 杨心武 石玮玮

闫嘉卉 赵安富 孙君宇 李 晶（首航）

王东阳 庄海博 牛 献 高配周

史建方 刘跃飞 马志鹏 武会彩

赵 坤 何 妍 刘书凯 李 勇（天物）

闫松涛 刘 洋 王晓宇 王 锐（格思）

赵有敏 刘骐瑞 尚本辉 郭凯霞

张启平 栗 钦

会员处分复查专门委员会（29 人）

樊东辉 魏杭周 李红军 苗 瑧

谢红伟 盛经邦 高祥兵 宋红光



邢俊鹏 连晓丰 魏 昭 常 晴

叶俊民 宋延伟 王四化 邓小涛

刘光明 程合适 麻彦彬 徐凯亮

马增辉 王毅丹 申增杰 于建军

万继先 马珂宇 田佳佳 李泓霖

庄文通

律师代表联络专门委员会（24 人）

丰 备 陈 鹏 马明锐 李义峰

胡微微 葛 勇 刘 冬 贺 晔

王华英 陈大豪 程小菲 刘 阳（鼎德）

周依林 冯景琦 孙碧琦 赵 静（大成郑州）

陈 鸣 张 晋 赵立鹏 李 玮

王奇武 李珂萌 王婷婷 李鹏展

县域专门委员会（28 人）

朱新勇 翟书博 陈鹏阁 丁军魁

郭春丽 王银良 肖思斯 朱少彩

王光耀 李恩点 史志豪 张 涛（博苑）

李博博 赵梦雅 李向阳 李 斌（新林州）

杨广胜 谷明锋 刘玉新 赵俊波

祝 磊 王俊景 张艳艳 赵 亮（大法）

文亚鹏 刘志友 孙志乐 张卫洪



律师参与立法委员会（30 人）

夏玲丽 臧宇鑫 王志华 胡亚青

李秋霞 赵钰涛 朱 芳 李晓玲

刘南南 甘国营 马伯文 张亚丽

朱中辉 杨 磊 郭 杰 宁树锋

敦新余 岳碧云 朱晓阳 李亚敏

许 洲 王 乐 杨培龙 袁向颖

郭 力 周合新 史广恒 何拥军

倪文风 苗博然

交流与联络专门委员会（27 人）

闫 炜 聂心尚 王俊雅 毕长川

刘慧丽 魏慧慧 卢建华 张 杰

田建永 王长军 王 菲 孙春梅

侯 静 刘宝玉 黄秋丽 黄 萍

周红娟 刘 忠 辛淑红 何鹏程

樊 俐 左 洋 郭志强 杨建国

陈刚伟 丁亚丽 易胜男

律师行业反不正当竞争专门委员会（29 人）

许 诺 王宏睿 秦永民 刘迎军

郑 艳 包训文 韩培五 乔钦磊

杨菁英 李乐云 吴寅博 洪鹏飞



刘建庄 方 亮 贾海洋 宋校刚

杨艳平 于守艳 晁 伟 张晓星

熊登洲 吕伟伟 王振航 姚虎成

林春光 刘聪睿 堵仁展 赵建烈

李 佳


	公益法律服务与社会责任专门委员会（30人）
	实习人员管理考核专门委员会（26人）
	会员事务与关爱专门委员会（28人）
	段学聪     席艳艳      刘艳伟       叶波顺     
	郑培乐     宋  恒      陈继超       张之寒     
	杨云婷     宋  湾      李  晶（国景）益科技     
	张力文     常红波      苏  冲       白  杨（瀛宋） 
	张灏博     李志敬      李  虎       李雪平     
	贾  楠     景钰絜      何晓垒       刘  媛     
	孙二兵     赵志福
	女律师专门委员会（30人）
	律所建设指导专门委员会（30人）
	地方律协建设指导专门委员会（10人）
	财务管理专门委员会（21人）
	公职律师专门委员会（26人）
	公司律师专门委员会（23人）
	信息化建设专门委员会（22人）
	纪律监督专门委员会（30人）
	会员处分复查专门委员会（29人）
	律师代表联络专门委员会（24人）
	县域专门委员会（28人）
	律师参与立法委员会（30人）
	交流与联络专门委员会（27人）
	律师行业反不正当竞争专门委员会（29人）

